
房车宝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指引
2026年5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粤 01 破申373号生效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房车宝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同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粤 01 破252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依法指定清算组担任房车宝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管理人（本管理人），全面负责该公司破产清算事务。
为明确债权申报的有关事项，帮助债权人顺利申报债权，管理人现就相关问题作如下指引：
债权申报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房车宝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可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相关债权人可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期限
房车宝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在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即 2026年7月1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金额（对于附利息的债权，利息计至2026年5月29日），并说明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
债权申报方式及操作指引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网络申报”的形式，不接受现场申报。各位债权人须通过网络进行债权申报。  

债权申报网址及联系方式

债权申报网址：https://ebank.pingan.com.cn/stb/pcqsweb/index.html#/login （智慧破产管理系统，本案专用）

	联系人
	黄律师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8号2107、2108室

	邮编
	510623

	联系电话
	020-38655308；17718942902

	电话接听时间
	工作日 9:30-12:00；14:00-17:30


请勿通过手机短信或其他方式发送咨询问题及债权申报相关材料。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管理人联系电话。

网络债权申报操作指引

1. 电脑端债权申报途径

建议使用电脑进入“智慧破产管理系统”页面内“债权人/代理人”端口进行申报。

登录债权申报系统后，在【案件管理】→【申报债权】菜单页搜索本案【案件名称】：房车宝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并选择【案号】：（2026）粤 01 破252号进行申报。点击“债权申报”后，可查阅下载法院相关文书、债权申报相关材料、债权人/代理人PC端申报债权操作指引手册，并按照本指引和系统的提示逐步进行债权申报。

2.手机小程序债权申报途径

若不具备相关设备条件，债权人也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登录微信搜索“智慧破产管理”小程序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示例）进行本案债权申报。小程序申报债权操作指引可扫描二维码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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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应当提交的材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一）债权申报材料清单、债权申报表
请在债权申报目录中按序填写提交的书面材料名称，并注明每份书面材料页数、页码、是否为原件等。
请在债权申报表中填写债权申报人的基本情况、申报债权金额、债权担保情况、涉及诉讼仲裁等情况。债权申报表首部的“申报人编号”由管理人填写，债权人无需填写。债权申报表尾部“申报日期”为申报人实际交寄日期。
请在债权申报书中具体写明债权构成、利息（如有）的计算方法及详细计算过程、债权性质、债权形成原因及经过等情况。债权人为机构的，申报材料清单、债权申报表须加盖公章；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由债权人本人签名并摁手印。
（二）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债权人为机构的，应提供如下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1）有效的营业执照、事业和社团法人登记证书或其他合法证明书；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请参照范本）；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委托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之外的人员申报的，还应当提交：
① 机构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请参照范本）；
②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债权人委托他人申报的，还应当提交：
（1）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请参照范本）；
（2）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
（三）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证据材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能够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全部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借贷合同、买卖合同等）；
相关票据、划账单、汇款单、对账单、提货单等合同履行凭证；
债权如有担保的，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担保物清单以及相关的抵、质押登记证明等；
债权如涉及诉讼或仲裁，须提交诉讼、仲裁有关的法律文书和生效证明（包括已审理完毕或正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的起诉状、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保全裁定、生效判决、裁决、执行申请、法院执行裁定、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
相关公证文书（如有）；
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的其他原始材料。
以上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证据材料，请按照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先后排序，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通知核对原件。

（四）《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确保管理人后续能有效送达文书。债权人保证提供的手机号码真实有效，更换须书面通知管理人，须加盖公章；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由债权人本人签名并摁手印。

（五）《诚信债权申报承诺书》
承诺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准确、合法、有效，所有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否则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六）《默示表决规则同意书》

为提高债权人会议表决效率，请仔细阅读并签署。如同意，请随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五、特别注意事项
（一）对债务人享有多笔债权的，应分别填写申报材料（主体资格证明除外）

（二）机构债权人提交的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个人债权人须签字并捺手印。
（三）全部申报材料纸张原则上为A4型，盖章/签字后扫描为彩色PDF，按系统指引上传。《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材料清单》《债权申报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诚信债权申报承诺书》《默示表决规则同意书》必须上传原件彩色PDF，其他材料可上传复印件彩色PDF。
（四）境外主体（含港澳台）的证明材料须经公证、认证或转递等程序，外文材料须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

（五）债权人务必在债权申报表中送达地址栏注明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收件人、电子邮箱、通信地址、手机号码等。管理人将相关文件交寄至指定地址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指定邮箱均视为有效送达。
（六）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已经获得以及未来获得房车宝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清偿的，应及时告知管理人，隐瞒债权受偿情况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债权人另外对房车宝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负有债务的，管理人将依法清收。



